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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 

【条文说明扩展】 
本条的评价范围是永久性安装在工程中的建筑材料，不包括电梯等设备。 
第 1 款，可再利用材料指的是在不改变材料的物质形态情况下直接进行再利

用，或经过简单组合、修复后可直接再利用的建筑材料，如钢门、木窗、旧砖等；

可再循环材料指的是需要通过改变物质形态可实现循环利用的建筑材料，如钢筋、

铜、铝合金型材、玻璃、石膏等；还有的建筑材料则既可以直接再利用又可以回

炉后再循环利用，例如标准尺寸的钢结构型材等。以上各类材料均可纳入本条范

畴。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回填土、使用的模板等不在本条范畴中。 
计算可再循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比例时，分子为申报项目各类可再循

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重量之和，分母为全部建筑材料总重量。 
第2款，利废建材即“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是指在满足安全和

使用性能的前提下，使用废弃物等作为原材料生产出的建筑材料，要求其中废弃

物掺量（重量比）不低于生产该建筑材料总量的30%，且该建筑材料的性能同时

满足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要求。废弃物主要包括建筑废弃物、工业废料和生

活废弃物。在满足使用性能的前提下，鼓励利用建筑废弃混凝土，生产再生骨料，

制作成混凝土砌块、水泥制品或配制再生混凝土；鼓励利用工业废料、农作物秸

秆、建筑垃圾、淤泥为原料制作成水泥、混凝土、墙体材料、保温材料等建筑材

料；鼓励以工业副产品石膏制作成石膏制品；鼓励使用生活废弃物经处理后制成

的建筑材料。 
计算利废建材用量比例时，分子为某种利废建材重量，分母为该种利废建材

所属的同类材料的总重量。当项目使用了多种利废建材，应针对每种单独计算，

每种利废建材的用量比例均不应低于30%。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预评价查阅建筑等专业的设计说明、施工图、工程概预算材料清单等设计文

件，各类材料用量比例计算书，各种建筑材料的使用部位及使用量一览表。 

评价查阅预评价涉及内容的竣工文件，各类材料用量比例计算书，利废建材

中废弃物掺量说明及证明材料，相关产品检测报告。 
 




